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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水利发〔2024〕370号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
关于将黑臭水体纳入河长日常巡查范围的

通 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县级河流牵头单位、水库牵头单位：

根据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石柱县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石柱府发〔2024〕12号）和市河长办工作要求，为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六届五次、六次全会部署要求，切实抓好城乡黑臭水体治理，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二、将城乡黑臭水体纳入河长巡查范围。将已经排查确定的河流、坑塘、沟渠、水库黑臭水体纳入河长日常巡查范围（见附件），发现违法排污、倾倒垃圾、污水处理设施破损、植物大面积衰败、水面大范围漂浮垃圾、水质突发恶化等情况，应及时报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并建好巡查及处理台账，必要时报告县生态环境局，进行采样检测。同时，各级河长要举一反三、主动担当、积极履职，推进日常巡查由责任河流向支流、水库和坑塘、沟渠等小微水体延伸。

三、长效巩固消除黑臭水体专项行动成果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开展消除城乡黑臭水体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，压实责任，建立健全城乡黑臭水体动态排查、动态整治、动态清零长效机制。尤其要把城乡黑臭水体纳入长效管护范围，防止返黑返臭。
附件：城乡黑臭水体纳入河长日常巡查范围的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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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城乡黑臭水体纳入河长日常巡查范围的信息表

	序号
	乡镇

（街道）
	行政

村社
	水体名称
	水体类型
	水域面积

（平方米）
	主要污染问题
	治理对策
	金额
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黄水镇
	万胜坝村
	万胜坝社区沟渠
	沟渠
	1500
	农村生活污水污染
	控源截污，完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技与尾水湿地建设
	410
	新增

	2
	桥头镇
	长沙村
	长沙村坑塘
	坑塘
	300
	底泥淤积
	清淤疏浚30立方米
	0.9
	新增

	3
	王场镇
	太和社区
	大地坝河
	河流
	1800
	底泥淤积、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污染
	清淤疏浚2760立方米，河岸护坡修整2km
	102.8
	

	4
	鱼池镇
	山娇村
	山娇村坑塘
	坑塘
	400
	底泥淤积
	清淤疏浚240立方米
生态修复荷花种植2400平方米
	60
	新增

	5
	六塘乡
	龙池村
	龙池村沟渠
	沟渠
	1800
	底泥淤积、畜禽养殖污染
	控源截污，完成养猪场修建化粪池，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；

清淤疏浚720立方米，拆除河道拦水坝，在河流上游新建滚水坝1座，铺设水系连通引水管道1.2km
	65.4
	新增

	6
	金铃乡
	银杏村
	小坝子河
	河流
	1400
	农村生活污水污染
	控源截污，完成污水处理站整改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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